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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(七)交託耶和華 

【閱讀經文】箴言 16-18 章 

智慧人懂得謙卑，知道自己的有限，也知道神的屬性：神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在，

無所不能。因此，在面對無常的人生，便知道要全然相信神，凡事交託主。無論

大事小事，都學習倚靠神，把重擔都卸給主，如此，在人生道上，就能行在神的

旨意中。當人能把自己完全交託給神，不僅身、心、靈都得著安舒，他與神與人

之間的關係，也能達到和諧美滿，不僅自己從神得福，也成為眾人的祝福。 

 

一. 神鑑察人心〔箴言 16:1-34〕 

人活在有形質的世界，內心世界卻是隱藏的。但神看人的內心，也鑑察人的心思

意念。智慧人明白神的心意，就讓口中的言語，心裡的意念蒙神悅納(詩 19:14)。 

1. 神統管萬有：神用智慧創造天地，也用祂全能的命令托住萬有(來 1:3)。智慧

之子體會神的全知、全能、全在，相信神的主權，存敬畏的心，全然信靠神。 

a. 神賜口才(太 10:19)：心中的謀算在乎人；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(16:1)。 

b. 神看內心：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；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

(16:2)。人看外貌，卻不知心內如何(路 9:55)，但神看人內心(撒上 16:7)。 

c. 成事在神：你所做的，要交託耶和華，你所謀的，就必成立(16:3)。籤放

在懷裡，定事由耶和華(16:33)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所以要盡人事，聽天命。 

d. 壞的器皿：耶和華所造的，各適其用；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造

(16:4)。神給人自由意志，但也有主權製做器皿(羅 9:14-24; 提後 2:20-21)。 

e. 神所恨惡：凡心裡驕傲的，為耶和華所憎惡；雖然連手，他必不免受罰

(16:5)。神恨惡罪，而驕傲是罪的源起，無論是誰，都要受當得的報應。 

f. 得救之道：因憐憫誠實，罪孽得贖；敬畏耶和華的，遠離惡事(16:6)。 

g. 和平之子：人所行的，若蒙耶和華喜悅，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

(16:7)。神藉著基督與萬有和好(西 1:20)，也使人與人和好(林後 5:18)。 

h. 神開道路：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；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(16:9)。 

i. 神定公平法則：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屬耶和華；囊中一切法碼都為祂所定

(16:11)。宇宙定律都是神所定，人的一生也被祂秤在天平裡(但 5:27) 

j. 靠神得福：謹守訓言的，必得好處；倚靠耶和華的，便為有福(16:20)。 

2. 正確的選擇：神賜人恩賜能力，也賜人自由意志，並指出神的法則，叫人能

在財利和公義、智慧和金銀、謙卑與驕傲、怒氣與克制中，做正確的選擇。 

a.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(提前 6:6)：多有財利，行事不義，不如少有

財利，行事公義(16:8)。得智慧勝似得金子；選聰明強如選銀子(16:16)。 

b. 謙卑的大能：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，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(16:19)。

神樂意與心靈憂傷痛悔的人同居，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(賽 57:15)。 

c. 內在的力量：不輕易發怒的，勝過勇士；治服己心的，強如取城(16:32)。

生氣卻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(弗 4:26)，向弟兄動怒，難免受審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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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君王的權柄：所有的權柄都是從神來的(羅 13:1)，祂立王，也廢王(但 2:21)。

王反映神的性情，神本是永遠作王，聖徒在基督裡，將來也要與祂同作王。 

a. 神諭(約 11:49-52)：王的嘴中有神語，審判之時，他的口必不差錯(16:10)。 

b. 賞善罰惡(羅 13:4)：作惡，為王所憎惡，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(16:12)。 

c. 公正(詩 45:7)：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；說正直話的，為王所喜愛(16:13)。 

d. 伴君如伴虎，須有智慧與王相處：王的震怒如殺人的使者；但智慧人能

止息王怒。王的臉光使人有生命；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雨(16:14-15)。 

4. 善惡的道路：人走的路，決定他一生；無論是環境的趨使，或自己的選擇，

時間會證明，人一生的事，都在神手中(徒 17:26)。所以要選擇走在主的道中。 

a. 遠離惡事：正直人的道是遠離惡事；謹守己路的，是保全性命(16:17)。 

b. 神要毀滅這人，先使他瘋狂：驕傲在敗壞以先；狂心在跌倒之前(16:18)。 

c. 生命之道：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；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(16:22)。 

d. 勿信自己，要相信神：有一條路，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(16:25)。 

e. 勞碌(傳 2:24)：勞力人的胃口使他勞力，因為他的口腹催逼他(16:26)。 

f. 一同走向滅亡(撒上 12:25)：強暴人誘惑鄰舍，領他走不善之道(16:29)。 

g. 年歲冠冕：白髮是榮耀的冠冕，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(16:31)。人一生

若行神的道，便得著智慧的心，他的路徑都滴下脂油(詩 65:11; 90:12)。 

5. 口舌的能力：神造人的口，並賜口才(出 4:10-12)，使人能言善道。口裡的話

表明心中所存的，智慧人要說出智慧的話，並且分辨謊言，和撒但的詭計。 

a. 口出恩言：心中有智慧，必稱為通達人；嘴中的甜言，加增人的學問

(16:21)。智慧人的心教訓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長學問(16:23)。 

b. 安慰之言(林後 1:4-7)：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覺甘甜，使骨得醫治(16:24)。 

c. 罪人的口(羅 3:13-14)：匪徒圖謀奸惡，嘴上彷彿有燒焦的火(16:27)。 

d. 離間的話：乖僻人播散紛爭；傳舌的，離間密友(16:28，參考：17:9)。 

e. 無言的惡：眼目緊合的，圖謀乖僻；嘴唇緊閉的，成就邪惡(16:30)。指

惡人心懷詭詐，雖不說出來，但用一些動作，如眨眼，噘嘴，成就惡事。 

 

二. 美善的追求〔箴言 17:1-28〕 

神創造天地萬物，祂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雖然因著罪，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，

但神藉著基督的救贖，使萬有都與自己和好(西 1:20)，恢復起初神所造的樣式。 

1. 和平之子：和平是神的屬性，基督來就是要使神與人和好，也使人與人和好。

聖徒在基督裡，作神的兒女，就要使人和睦，將和平的信息傳遍世界各地。 

a. 家和萬事興：設筵滿屋，大家相爭，不如有塊乾餅，大家相安(17:1)。 

b. 兒子名分：僕人辦事聰明，必管轄貽羞之子，又在眾子中同分產業(17:2)。 

c. 環境試煉(申 8:2)：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；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(17:3)。 

d. 斷絕禍根：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，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(17:14)。 

e. 不要爭競，總要和平：喜愛爭競的，是喜愛過犯；高立家門的，乃自取

敗壞。心存邪僻的，尋不著好處；舌弄是非的，陷在禍患中(17:19-20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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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人際關係：神設立家庭、社會，和國度，祂也做工在個人身上。神造每個人

都是獨特的，但卻能彼此相容，藉著神的律法，建立和諧美好的人際關係。 

a. 神賜的產業(詩 127:3-5)：子孫為老人的冠冕；父親是兒女的榮耀(17:6)。 

b. 不當的禮物：賄賂在餽送的人眼中看為寶玉，隨處運動都得順利(17:8)。 

c. 愛能遮罪：遮掩人過的，尋求人愛；屢次挑錯的，離間密友(17:9)。 

d. 從朋友發展成為兄弟之情：朋友乃時常親愛，弟兄為患難而生(17:17)。 

e. 提醒不可作保(箴 6:1)：在鄰舍面前擊掌作保乃是無知的人(17:18)。 

f. 身心靈的健康：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；憂傷的靈使骨枯乾(17:22)。 

3. 遠離不義：人際關係要達成和諧，必須照著神的公義法則，和神所立的律例

典章，要敬畏神，遠離惡事。並知道神是審判全地的主，末了，必有審判。 

a. 暗昧的行為：行惡的，留心聽奸詐之言；說謊的，側耳聽邪惡之語(17:4)。 

b. 不憐憫人(箴 14:21)：戲笑窮人的，是辱沒造他的主；幸災樂禍的，必不

免受罰(17:5)。人若不憐憫別人，就必受無憐憫的審判(雅 2:13; 俄 10-14)。 

c. 叛逆者的下場必然悲慘(撒下 20:1-22)：惡人只尋背叛，所以必有嚴厲的

使者奉差攻擊他(17:11)。以惡報善的，禍患必不離他的家(17:13)。 

d. 顛倒黑白：定惡人為義的，定義人為惡的，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(17:15)。 

e. 不可受賄(出 23:8; 申 16:19)：惡人暗中受賄賂，為要顛倒判斷(17:23)。 

f. 義人〔彌賽亞〕受刑罰：刑罰義人為不善；責打君子為不義(17:26)。 

4. 避免愚昧：愚昧人沒有智慧，不敬畏神，不知道神的法則。他們隨從自己的

情慾，以致信從虛謊，因自己的愚昧而造成破壞和虧損，成了仇敵的工具。 

a. 相稱的話(賽 32:5-8)：愚頑人說美言本不相宜，何況君王說謊話呢(17:7)？ 

b. 叫人自責：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，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(17:10)。 

c. 更大禍患：寧可遇見丟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見正行愚妄的愚昧人(17:12)。 

d. 無價之寶(詩 49:6-9)：愚昧人既無聰明，為何手拿價銀買智慧呢(17:16)？ 

e. 愚昧的人，是父母的羞辱，不能使父母得榮耀：生愚昧子的，必自愁苦；

愚頑人的父毫無喜樂(17:21)。愚昧子使父親愁煩，使母親憂苦(17:25)。 

f. 專心眼前，不三心二意：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；愚昧人眼望地極(17:24)。 

g. 寡言有益，沉默是金：寡少言語的，有知識；性情溫良的，有聰明(17:27)。

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智慧；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(17:28)。 

 

三. 和諧的社會〔箴言 18:1-24〕 

神造人是照著神的形像和樣式造的，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形成了人與人之間

各種不同的關係。若照神定的法則待人處世，就必從神得福，並且彰顯神的榮耀。 

1. 與人和好：神造人都是獨特的，但不孤獨，而是能與周圍人事物達成和諧。

智慧人能共同建造和諧美好的社會，人與人之間彼此相愛，和平相處。 

a. 獨斷的人難相處：與眾寡合的，獨自尋求心願，並惱恨一切真智慧(18:1)。 

b. 聖徒閒懶，就浪費神所賜的恩：做工懈怠的，與浪費人為弟兄(18:9)。 

c. 禮多人不怪(箴 19:6)：人的禮物為他開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(18:1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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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以和為貴：弟兄結怨，勸他和好，比取堅固城還難；這樣的爭競如同堅

寨的門閂(18:19)。基督使神與人、人與人和好(弗 2:16; 林後 5:18)。 

e. 交友務慎：濫交朋友的，自取敗壞；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(18:24)。

基督稱我們為朋友，人為朋友捨命，沒有比這更大的愛心(約 15:13-15)。 

2. 以誠相待：和諧的社會要以誠相待，不可爾虞我詐，口是心非，表裡不一。

而是秉公行義，包容忍耐，智慧的言語，建立健康、和諧的人際關係。 

a. 愚人不好學，卻愛發表高見：愚昧人不喜愛明哲，只喜愛顯露心意(18:2)。 

b. 壞樹結壞果子(太 12:33-35)：惡人來，藐視隨來；羞恥到，辱 同到(18:3)。 

c. 看人外貌(申 1:17)：瞻徇惡人的情面，偏斷義人的案件，都為不善(18:5)。 

d. 妄加評斷(約 7:51)：未曾聽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(18:13)。 

e. 康寧(15:13; 17:22)：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；心靈憂傷，誰能承當呢(18:14)？ 

f. 心與耳受割禮(徒 7:51)：聰明人的心得知識；智慧人的耳求知識(18:15)。 

g. 實情(太 12:36)：先訴情由的，似乎有理；但鄰舍來到，就察出實情(18:17)。 

3. 說話和宜：人與人之間藉著說話，彼此溝通、表達，箴言提醒智慧人要說話

合宜，不可製造紛爭。也要謹慎，免得說出來的話成為定罪的把柄和網羅。 

a. 深水(20:5)：人口中的言語如同深水；智慧的泉源好像湧流的河水(18:4)。 

b. 愚昧人的話：愚昧人張嘴啟爭端，開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敗壞；

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網羅(18:6-7)。愚人說話，自定己罪(路 19:22; 羅 2:1)。 

c. 聽信傳言(箴 14:15)：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(18:8)。 

d. 話語之能：人口中所結的果子，必充滿肚腹；他嘴所出的，必使他飽足。

生死在舌頭的權下，喜愛它的，必吃它所結的果子(18:20-21)。人的話語

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(雅 3:1-12)，能帶來咒詛，也帶來祝福〔福音〕。 

e. 人微言輕：貧窮人說哀求的話；富足人用威嚇的話回答(18:23)。 

4. 神賜恩福：神是萬福的源頭，恩典也是從神來的，神子民的好處不在神以外。

家庭和妻子兒女，都是神賜的產業。智慧人當信靠神，做討神喜悅的事。 

a. 倚靠神，勿倚靠錢財(提前 6:17)：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；義人奔入便得

安穩(18:10)。富足人的財物是他的堅城，在他心想，猶如高牆(18:10-11)。 

b. 神惡驕傲，喜悅謙卑：敗壞之先，人心驕傲；尊榮以前，必有謙卑(18:12)。 

c. 解決爭執(書 7:14-18)：掣籤能止息爭競，也能解散強勝的人(18:18)。 

d. 以妻為貴：得著賢妻的，是得著好處，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(18:22)。 

 

結論 

人一生中追求最大的智慧，就是認識神，認識神的屬性和祂的作為。人是按神的

形像和樣式造的，所以，要認識神之前，先要認識自己，承認自己的軟弱，需要

倚靠神。就像基督一樣，祂自幼在母懷裡，就有倚靠的心(詩 22:9)；在世服事時，

也全然倚靠神；在十字架上，把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(彼前 2:23)，並將

靈魂交付神(約 19:30)。基督是我們的智慧，也是神的智慧(林前 1:24; 30)，聖徒

效法基督，跟隨祂的腳蹤，也當凡事交託神，好叫神的旨意成全，讓神得榮耀。 


